
南海区人才安家补贴申请办事指南

（2020年8月）

	1、申请对象
	经南海区认定评定的一至五类人才（含特色人才）

	2、审批依据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安居办法的通知》（下称《办法》）

	3、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属于一至五类人才（不含柔性引进人才），五类人才仅限于2017年1月1日后新引进，在企业或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中心、人才合作机构工作，符合《佛山市南海区紧缺适用人才引进培育导向目录（2020年）》；

说明：“新引进”指人才在我区工作或创业，且从2017年1月1日起在我区参加社会保险或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申请人自离开南海之日起满5年再回南海参加工作，并提供区外缴纳社保凭证的，视同为新引进。

（二）申请人需在取得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3年内提出申请；

（三）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取得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前3年，至申请享受人才安居扶持之日内，在本市未转移或出售过住房；

（四）自2018年1月18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安居暂行办法的通知》（南府办〔2018〕3号）印发之日前，在佛山市内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产权住房（已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视为拥有房产）或现有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含）；

（五）在南海区内没有领取过政府发放的其他安家补贴、没有参加房改购房。

	4、申请资料
	（一）申请人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及户口本；港、澳、台同胞提供通行证及身份证，外籍人士提供护照；

说明：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户口不在同一户口本上的，需将相关户口本一并扫描上传。
（二）申请人社保证明或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期限应截止自申请日前1个月，且在南海的单位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缴纳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

创业人员（没有参保的），需要提交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证明。创业人员如果达不到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条件的，可提交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证明。

创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交社保证明，期限应截止自申请日前1个月，且在南海的单位连续缴纳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

说明：社保证明必须在南海政务通打印。
（三）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有产权住房不动产权证或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扫描件（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含）的提供）；

（四）五类人才需提交2017年1月1日后办理引进手续的凭证（人才引进呈报表或毕业生就业报到凭证）或首次在我区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

	5、申请方法
	安家补贴申请采取网络在线申请，无纸化受理和审核的方式进行。

个人通过手机登录“优粤佛山卡”APP，选择“南海子平台”，进入【首页】-【扶持政策申报通道】-【人才安居】，根据实际申请的项目点击进入申请，详细填写有关信息，上传有关佐证材料（所有材料均须提供原件，通过扫描或拍照后上传），个人提交后由所在单位审核提交。

	6、审批程序
	1.用人单位审核；

2.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区住建水利、区民政、区社保、区税务、区不动产部门联审；

3.区住建水利局汇总各部门审核结果提出终审意见；

4.区住建水利局将审核结果、安家补贴金额等报区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审定；

5.区住建水利局将审核通过名单在优粤佛山卡APP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没有产生异议的，在优粤佛山卡APP上进行公布。

	7、安家补贴发放程序
	情形一：

若申请人所购房屋已经办理不动产权证，应先与区住建水利局签订人才安居和不动产抵押合同，双方到房屋所在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担保后，安家补贴分5年按30%、20%、20%、15%、15%比例发放。

1.区住建水利局与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到房屋所在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申请所需材料如下：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详细见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指南；

（3）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4）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含抵押物清单）；若只提供抵押合同时，合同中必须包含了主债权内容（原件）；

（5）若属于第二次或以上抵押的，须提交《同一个不动产（或在建工程）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告知确认书》（原件）。
2.申请人将抵押担保合同上传至平台；

3.区住建水利局核实后将第一笔安家补贴通过优粤佛山卡发放至申请人。

情形二：

若申请人所购房屋是一手房，只办理了合同备案，申请人应将已备案的合同上传平台，区住建水利局核实后，按30%的比例发放第一笔安家补贴，待申请人按“情形一”要求办理好抵押担保后，再分4年按20%、20%、15%、15%比例发放余下补贴。

情形三：

若申请人所购房屋是二手房，需完成过户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按“情形一”要求办理好抵押担保后，安家补贴分5年按30%、20%、20%、15%、15%比例发放。

说明：
1.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取得人才认定资格之日起前3年至申请享受人才安居扶持之日内，在本佛山市转移或出售过住房的，不符合安家补贴申请条件。

2、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2018年1月18日（含）后已在佛山市其他区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且人均建筑面积超过15平方米（含）的，不符合安家补贴申请条件。
3、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2018年1月18日（含）后在佛山市购买自有产权住房，首套房在南海区购买的，可以首套住房申请安家补贴。
4.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自2018年1月18日（含）后在南海区购买超过两套的自有产权住房，按首套住房计算安家补贴。

5.购房金额以购房发票金额为准，购房金额未超过对应安家补贴标准的，按购房金额计算五年发放比例；购房金额超过对应安家补贴标准的，按对应安家补贴标准计算五年发放比例；

6只办理了购房合同备案，暂未取得购房发票的，第一笔发放金额按对应安家补贴标准进行计算，第二笔至第五笔补贴按说明第5点修正发放。

7.若申请人符合市级安家补贴申请条件的，需先申请市级安家补贴，领取第一笔市级补贴后再申请区级安家补贴，区级补贴按标准补差额，按区级发放标准的30%、20%比例分两年发放。

8.申请人申请第一笔安家补贴审批通过后，晋升人才类别的，视为已享受安家补贴。

	8、咨询或投诉机构
	咨询或投诉机构：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9、咨询或投诉电话
	86287748

	10、备注
	


